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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05549.htm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

印发《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调查实施细则(试行)》的通知（

银发[2007]158号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

理部，省会(首府)城市中心支行，大连、青岛、宁波、厦门

、深圳市中心支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

商业银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、城市商业银行、农村商业银

行、外资银行、城乡信用社，各证券公司、期货经纪公司、

基金管理公司，保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： 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》和《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》(中国人民

银行令[2006]第1号发布)，人民银行制定了《中国人民银行反

洗钱调查实施细则(试行)》(见附件)。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省会(首

府)城市中心支行，大连、青岛、宁波、厦门、深圳市中心支

行将此通知翻印至辖区内金融机构。 附件：中国人民银行反

洗钱调查实施细则(试行)中国人民银行二00七年五月二十一

日 附件 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调查实施细则(试行)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反洗钱调查程序，依法履行反洗钱调查职责

，维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反洗钱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，制定本实

施细则。 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省一级分支机构调查可疑

交易活动适用本实施细则。 本实施细则所称中国人民银行及

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，上海总部，分行

、营业管理部，省会(首府)城市中心支行、副省级城市中心



支行。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实施反洗钱

调查，应当遵循合法、合理、效率和保密的原则。 第四条 中

国人民银行及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实施反洗钱调查时，金融机

构应当予以配合，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，不得拒绝或者

阻碍。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拒绝、阻碍反洗钱调查，拒绝

提供调查材料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的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

责任。 调查人员违反规定程序的，金融机构有权拒绝调查。 

第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工作人员违反规定

进行反洗钱调查或者采取临时冻结措施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

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第二章 

调查范围和管辖 第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发

现下列可疑交易活动，需要调查核实的，可以向金融机构进

行反洗钱调查： (一)金融机构按照规定报告的可疑交易活动

； (二)通过反洗钱监督管理发现的可疑交易活动； (三)中国

人民银行地市中心支行、县(市)支行报告的可疑交易活动； (

四)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报的涉嫌洗钱的可疑交易活

动； (五)单位和个人举报的可疑交易活动； (六)通过涉外途

径获得的可疑交易活动； (七)其他有合理理由认为需要调查

核实的可疑交易活动。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对下列可疑

交易活动组织反洗钱调查： (一)涉及全国范围的、重大的、

复杂的可疑交易活动； (二)跨省的、重大的、复杂的可疑交

易活动，中国人民银行省一级分支机构调查存在较大困难的

； (三)涉外的可疑交易活动，可能有重大政治、社会或者国

际影响的； (四)中国人民银行认为需要调查的其他可疑交易

活动。 第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省一级分支机构负责对本辖区内

的可疑交易活动进行反洗钱调查。 中国人民银行省一级分支



机构对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可疑交易活动进行反洗钱调查存在

较大困难的，可以报请中国人民银行进行调查。 第九条 中国

人民银行省一级分支机构在实施反洗钱调查时，需要中国人

民银行其他省一级分支机构协助调查的，可以填写《反洗钱

协助调查申请表》(见附1)，报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。第三章 

调查准备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发现符合

本实施细则第六条的可疑交易活动时，应当登记，作为反洗

钱调查的原始材料，妥善保管、存档备查。 第十一条 中国人

民银行及其省一级分支机构对可疑交易活动进行初步审查，

认为需要调查核实的，应填写《反洗钱调查审批表》(见附2)

，报行长(主任)或者主管副行长(副主任)批准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